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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
法治路径探讨

◇杨文义

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法治需求

（一）作为直接民主的村民自治实践需要法治

规范

如雅典民主需要法治予以保障一样，村民自治

的直接民主同样要由法治予以规范和保障。只有在

法治规范下，村民自治民主才是有秩序的民主；只有

在法治保障下，村民的基本权益才能真正得到维护

和实现。

（二）作为法律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需要法治

支撑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坚持国家治理法治化，要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和法治手段处置矛盾

纠纷。村民自治实践中的问题和矛盾，也需要运用

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治手段解决。只有农村居民

依法行使村民自治民主权利、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实

施民主管理、监督机构依法实施高效有力监督，才能

保证村民自治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实践。

（三）作为治理单元的农村社会治理需要法治

保障

农村社会现代化治理实践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和

保障，只有突出和强化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治理

法治化，才能有效解决治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

（四）作为权利主体的农村社会居民需要法治

引领

农村社会失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基于利益诉

求的偏离或违反现行社会规范的现象或行为。我

们既需要肯定农村居民的权利需求和利益主张，也

要关注农村居民权益诉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只

有在日常治理中坚持法治原则，以法治引领居民依

法表达自身权益诉求，才能杜绝“谁闹谁有理”的不

良现象，才能让农村居民真正地学法信法用法

守法。

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法治困境

（一）主体困境:治理主体多元与一元的矛盾

农村治理存在着表面上的多元化治理与实际中

一元化治理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不解决，农村社会治

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就一直存在。

（二）方法困境:乡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

乡规民约的多样性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在农

村社会相冲突，导致治理方法的困境，形成农村社会

法治秩序构建的障碍。

（三）民主困境:制度民主与实践民主的脱节

在实践中，因主体缺位、程序虚置等问题，农村

社会治理的民主困境已经出现，即制度民主与实践

民主产生脱节。

（四）约束困境: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乏力

在村民自治制度和国家监督机制实践中存在内

部监督、外部监督乏力的困境。

三、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法治路径的构建

（一）强化监督，依法加强对农村社会治理权力

的约束

1.强化对基层党组织的监督

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要首先抓住基层党

组织这个关键，通过依法、依纪实施强有力的纪检监

督，强化基层党组织党员的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

务意识，确保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坚强

堡垒，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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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基层政府权力的规范与约束

基层政府权力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中是不可或

缺的。要注意防范权力的恣意滥用，注重以制度规

范基层政府权力行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

过制度性规范、约束和监督，确保基层政府权力行使

的边界、范围，确定行政权力同自治权力互动的机

制，以防止基层政府权力越界、滥权。

3.强化对农村社会自治权力的制度性约束

一方面，我们要肯定“村官”在农村社会治理中

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警惕“村官”已经实质性

地参与到农村社会的资源运作和配置领域，掌握着

中央和地方政府向农村地区投入各种资源的控制权

和分配权。2018年《监察法》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监察范围中，完成了对农村

社会自治权力进行有力监督的制度安排，司法实践

上对其责任追究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制度性、规

范性、经常性、严肃性兼具的有力监督，是农村社会

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保障。

（二）以法治为中心构建“三治融合”农村社会治

理体系

十九大明确“三治融合”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

要机制。一般认为，三治融合的关键逻辑是树立自

治的核心地位，或者强调“三治融合”应该坚持以自

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基础的原则。考虑

到村民自治主体缺位、村民自治实为村民委员会自

治或者村官自治、民主管理实为村官管理等现实性

自治障碍，推动构建以法治为原则的农村社会现代

化治理体系，是一种有效的选择。

（三）加强制度性法律宣传，强化法律意识与权威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

施纲要（2020—2025年）》，部署实施“八五”普法规

划。在新一轮的普法工作中，应当根据《纲要》的要

求，分地区、分对象，突出针对性、实效性，真正把与

农村社会生活中联系紧密、农村居民利益相关的法

律宣传到位，落实到位。

农村社会的法治资源比较贫乏，政府应当加强

法治资源供给保障，要通过制度性设计和实践，不断

推动法治资源向农村社会转移，如培养农村法律工

作者、法律服务人员下乡、多样化法律文化培育等，

通过资金、智力、人才支持，实现法治服务农民、法治

保障农村的目标。

作者简介：杨文义，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讲师。

（摘自《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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